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獎勵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為任職於                               之專責人員，因具備「績優自主管
理專責人員獎勵作業規定」第3點所訂下列條件，茲檢具證明文件，申請核頒獎狀。
一、執行自主管理業務，連續達三年以上之現職人員。（檢具目前服務處所出具證明

書及個人投保資料）。
二、申請之前一年度，參加進修講習符合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

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項規定。
三、申請之前一年度至申請期間內，無違反關務法規而受處分。
四、申請前三年度，落實執行自主管理事項，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1、曾發現或遇有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
管理辦法第十一條所列情事即時通知海關。

2、有成效顯著之具體優良事蹟。
上列檢具之證明文件屬實無訛

                   此致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申請人：                  （簽章）

      服務公司名稱：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公司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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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條件款次 1 2 3 4

是 □ □ □ □

否 □ □ □ □

初 審 結 果 是否具備條件：□是      □否

承 辦 關 員 股  長 課  長 簡任稽核/組長/主任

審 查 結 果 是否通過：□是       □否

【說明：依據「績優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獎勵作業規定」，自主管理專責人員具備上列條件者，

        得於每年3月底前檢具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所在地監管海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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